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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 函
地址：40458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89號17
樓之1
承辦人：賴亭吟
電話：22021618#2111

受文者：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113)台金中繼403字第11304030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30403003_Attach1.pdf、1130403003_Attach2.pdf、

1130403003_Attach3.pdf、1130403003_Attach4.pdf)

主旨：本公司將於民國114年2月27日上午11時標售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中區分署委託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一批(明細詳標售公告)，請貴會協助轉知各直轄市、縣市

地政士公會，並請踴躍參加投標，請查照。

說明：

一、依土地法第73條之1、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標售作業要點及「113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暨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依土地法第73條之1

規定申請發給價金」勞務採購契約書及需求書辦理。

二、受理投標期間:自114年2月13日起至114年2月27日上午10時

正開啟信箱止。

三、相關標售公告及投標須知可至本公司網站查詢(網址為

http://www.tfasc.com.tw/)。

正本：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中市地政學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3.12.3  1717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轉 知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全地公(10)字 113109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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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

署委託標售 113 年度第 403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發文字號：113 年度台金中繼字第 403 號 

主旨：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113 年度第 403 批逾期未辦

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50 宗，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

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第五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 113年 11月 27日起至 114年 2月 27日止，共 3個月

。 

二、受理投標期間:自 114 年 2 月 13 日起至 114 年 2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正開啟信箱止。 

三、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4 年 2 月 27 日上午 11 時正於本公司中部

分公司（以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

段 89 號 17 樓之 1）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

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日第一個上午 11 時正同地點開標。 

四、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然

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參加投標，應

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

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二)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地

者，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

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三)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標售機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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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89 號 17 樓之 1) (電話：(04)2202-

1618轉分機 2111~2113)洽詢，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信封等，

並依照投標須知規定填寫，連同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封，於 114

年 2 月 13 日起至 114 年 2 月 27 日標售機構開啟信箱前以郵局掛

號郵遞送達指定信箱(台中英才郵局第 484 號信箱)。 

五、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等詳如附表。 

六、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

別、所有權、他項權利，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

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地籍資料，請投標人

自行向當地縣、市政府、地政機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參觀。 

七、標售之不動產，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其

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有之

權利；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於標售後以五年為

限；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

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

先購買權視為放棄。願優先購買者，應依投標須知規定方式表示。 

八、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間檢具

有關權利憑證正本，送至標售機構。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不予

受理。 

九、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通知繳納

外，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14 年 5月 18 日以前逕向指

定銀行一次繳清。 

十、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內由標

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書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人。 

十一、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十二、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公告為準。     

（標售資料查詢網址：http：//www.tfa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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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

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標號 
 

1 
 

2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段 1002地號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段 489-6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19.00(1/1) 
 

114.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613,200 
 

1,558,43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2,000 

 

15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來福(1/1) 
 

賴河順(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楊來福。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

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

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

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

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

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

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

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

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

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

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

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

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

第 3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

地投標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

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賴河順(身分證號

碼：N100918287，出生日期：民國 10年

1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

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

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

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

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

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

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地上權.

抵押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之所

有負擔。 

8. 本案土地上有同段 2933.3339建號建

物坐落，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

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

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9.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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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 
 

4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彰化市聯興段 1039地號 

 

彰化縣彰化市聯興段 1039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2,590.21(15/300) 
 

32,590.21(15/3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2,216,134 
 

2,216,13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22,000 

 

22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秋水(15/300) 
 

蔡基旺(15/3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秋水。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基旺。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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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 
 

6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彰化市聯興段 1039地號 

 

彰化縣二林鎮丈八斗段 257-1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2,590.21(45/300) 
 

5,818.00(678/58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6,648,403 
 

650,88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65,000 

 

6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鄭木生(45/300) 
 

謝葉雲(678/58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鄭木生。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謝葉雲。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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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 
 

8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花壇鄉溪南段 74地號 

 

彰化縣竹塘鄉長安段 119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95.74(1/3) 
 

1,513.00(1/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1,269,094 
 

219,38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7,000 

 

2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白俊樹(1/3) 
 

劉傳福(1/1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白俊樹(身分證

號碼：N101916616，出生日期：民

國 9年 7月 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劉傳福(身分證

號碼：N103148241，出生日期：民

國 26年 10月 18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7頁，共 27頁 

 

標號 
 

9 
 

10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竹塘鄉長安段 1194地號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段 4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109.00(1/16) 
 

22.41(2/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450,805 
 

26,44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6,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傳福(1/16) 
 

莊俊(2/1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劉傳福(身分證

號碼：N103148241，出生日期：民

國 26年 10月 18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莊俊。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8頁，共 27頁 

 

標號 
 

11 
 

12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段 400地號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段 40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2.41(2/16) 
 

488.27(2/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26,444 
 

576,15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5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莊匏(2/16) 
 

莊俊(2/1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莊匏。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莊俊。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9頁，共 27頁 

 

標號 
 

13 
 

14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段 401地號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段 40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88.27(2/16) 
 

316.69(2/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576,158 
 

373,69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8,000 

 

3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莊匏(2/16) 
 

莊俊(2/1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莊匏。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莊俊。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0頁，共 27頁 

 

標號 
 

15 
 

16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段 403地號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段 40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16.69(1/16) 
 

316.69(2/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186,847 
 

373,69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9,000 

 

3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莊水軒(1/16) 
 

莊匏(2/1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莊水軒。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莊匏。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1頁，共 27頁 

 

標號 
 

17 
 

18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花壇鄉新三家春段 1330地號 

 

彰化縣埤頭鄉光華段 23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840.87(1/3) 
 

1,415.00(88/158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10,407,235 
 

232,39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041,000 

 

2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祺富(1/3) 
 

鄭球(88/158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祺富(身分證號

碼：N101963508，出生日期：民國 36

年 2月 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

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

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

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

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

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案土地上有訂立三七五租約，承

租人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5條有

優先承買之權。 

9.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鄭球。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

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

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

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

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

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

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

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

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

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

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

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

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2頁，共 27頁 

 

標號 
 

19 
 

20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埤頭鄉光華段 232地號 

 

彰化縣二林鎮崙仔腳段 55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415.00(100/1586) 
 

1,605.21(4/1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264,086 
 

190,05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7,000 

 

2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西欲(100/1586) 
 

詹樹霖(4/1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西欲(身分證

號碼：V100948504)。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詹樹霖(身分證

號碼：N120999886，出生日期：民

國 54年 12月 25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3頁，共 27頁 

 

標號 
 

21 
 

22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花壇鄉新三家春段 378地號 

 

彰化縣芳苑鄉芳街段 95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446.35(16/192) 
 

6,716.84(6/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2,407,850 
 

2,364,32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41,000 

 

23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邱漂(16/192) 
 

洪斗(6/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邱漂。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洪斗。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第14頁，共 27頁 

 

標號 
 

23 
 

24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芬園鄉同安段 738地號 

 

彰化縣員林市中東段 96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155.31(1/20) 
 

1,469.02(2/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217,198 
 

417,20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2,000 

 

4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金城(1/20) 
 

梁水串(2/4)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金城。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梁水串。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第15頁，共 27頁 

 

標號 
 

25 
 

26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鹿港鎮鹿草段 1478地號 

 

彰化縣員林市大峰段 24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52.00(1/9) 
 

1,975.42(1/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311,511 
 

444,47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2,000 

 

4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阿賽(1/9) 
 

吳猛(1/1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張阿賽。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吳猛。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6頁，共 27頁 

 

標號 
 

27 
 

28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段 1066地號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段 1066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85.00(38/2592) 
 

185.00(38/259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8,245 
 

8,24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25 

 

825 
 

所有權登記情形 
 

梁天意(38/2592) 
 

梁連智(38/259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梁天意。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梁連智。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7頁，共 27頁 

 

標號 
 

29 
 

30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段 1066地號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段 49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85.00(219/2592) 
 

487.36(3/48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47,518 
 

35,94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00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梁郡(219/2592) 
 

劉有定(3/48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梁郡。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劉有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8頁，共 27頁 

 

標號 
 

31 
 

32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花壇鄉明德段 491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福澤段 12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23.61(3/480) 
 

164.31(1/3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23,866 
 

28,75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有定(3/480) 
 

陳柴(1/3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劉有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柴。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9頁，共 27頁 

 

標號 
 

33 
 

34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和美鎮福澤段 132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文開段 60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78.19(1/32) 
 

192.97(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6,928 
 

511,371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5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柴(1/32) 
 

施教情(1/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柴。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施教情。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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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5 
 

36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鹿港鎮文開段 548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鹿雅段 277-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40.73(1/6) 
 

1,535.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二種保存區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637,935 
 

7,675,0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4,000 

 

76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施教情(1/6) 
 

施並安(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施教情。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並安。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案土地上有訂立三七五租約，

承租人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5

條有優先承買之權。 

9.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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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7 
 

38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段 895地號 

 

彰化縣溪州鄉八德段 82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18.70(6/36) 
 

515.00(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1,248,242 
 

196,73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5,000 

 

2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梁心(6/36) 
 

鐘知高(1/4)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梁心。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

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

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

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

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

登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

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

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

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

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

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

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

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

權，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

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鐘知高。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

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

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

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

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

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筆土地謄本記載：「未繳清差

額地價，除繼承外不得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本筆土地有差額地價，得

標人未繳清差額地價前不得移轉，請

投標人注意。 

9.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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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9 
 

40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溪州鄉八德段 821地號 

 

彰化縣溪湖鎮光華段 3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15.00(1/4) 
 

408.00(93/129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商業區 

 

標售底價(元) 
 

196,730 
 

181,77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0 

 

1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鐘義仔(1/4) 
 

楊宅(93/129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鐘義仔。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

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

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

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

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

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筆土地謄本記載：「未繳清差額

地價，除繼承外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本筆土地有差額地價，得標人未

繳清差額地價前不得移轉，請投標人注

意。 

9.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楊宅。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

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

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

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

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

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

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

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同段 55.56.91

建號建物坐落，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

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

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8.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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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1 
 

42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二林鎮東勢段 1057地號 

 

彰化縣芳苑鄉芳成段 49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82.00(1/1) 
 

1,069.00(1/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366,600 
 

128,28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7,000 

 

1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番栁(1/1) 
 

蔡文慶(1/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番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文慶(身分證

號碼：N122423929，出生日期：民

國 50年 6月 1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4頁，共 27頁 

 

標號 
 

43 
 

44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福興鄉粘厝段 18地號 

 

彰化縣福興鄉粘厝段 1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10.23(114/4560) 
 

810.23(48/456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62,793 
 

26,43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粘聬(114/4560) 
 

粘降(48/456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粘聬。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粘降。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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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5 
 

46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埔鹽鄉成功段 10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草港段 329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80.00(500/1080) 
 

1,177.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1,900,000 
 

2,730,64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90,000 

 

27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許金來(500/1080) 
 

施意(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許金來。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施意。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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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7 
 

48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福興鄉新溝段 1地號 

 

彰化縣二林鎮趙甲段 64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67.22(125/1817) 
 

268.59(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337,728 
 

163,30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4,000 

 

1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阿生(125/1817) 
 

陳福生(1/4)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阿生。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福生。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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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9 
 

50 
 

不動產標示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

98-6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鹿崙段 127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00(1/25) 
 

17.12(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2,352 
 

29,10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35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甘華(1/25) 
 

黃丁進(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甘華(身分

證號碼：N100058026，出生日

期：民國 32年 6月 2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

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

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

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

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

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

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

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

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

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

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

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

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黃丁進。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

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

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

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

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

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

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

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

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筆土地謄本記載：「未繳清差額

地價，除繼承外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本筆土地有差額地價，得標

人未繳清差額地價前不得移轉，請投

標人注意。 

9.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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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
分署委託標售 113 年度第 403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投標須知 

 

一、 本批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 

前項不動產標示及面積以土地或建物登記簿所載為準。 

二、本批不動產已於 113 年 11 月 27 日在本公司中部分公司（以下簡

稱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及太平洋日報公告標售，受理投標期間、

開標日期及地點如下: 

    (一)受理投標期間:自 114 年 2 月 13 日起至 114 年 2 月 27 日上

午 10時正開啟信箱止。 

    (二)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4年2月27日上午11時正於本公司中部

分公司（以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中市北區中清路

一段 89 號 17 樓之 1）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

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日第一個上午11時正同地點開

標。 

三、標售之不動產，由投標人自行至現場參觀。得否建築使用，應請

自行依建築法規評估。 

四、凡法律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然人

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以下簡稱其他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

標。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之限制；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餘第三地區投資之

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

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

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公告標售之不動產如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

地者，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

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之住宅

者，參與投標之私法人應自行確認符合內政部公告免經許可情形，

或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自行檢具使用計畫依內政部訂定「私法人

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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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標單應依下列方式填寫：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 

（三）填妥投標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電話

號碼，法人或其他權利主體應註明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及法

人統一編號或經權責單位核發之許可文件字號暨法定代理人

姓名，並註明投標人之代理收件人姓名住址。 

（四）投標人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於投標單內簽名並蓋章

（父母均應列為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如有協議或經法院

判決確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並辦妥戶

籍登記者，僅需列任監護人之父或母，並應檢附戶籍資料）。 

（五）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應註明各人應有部分，否則即視為均等；

並指定一人為代表人，未指定者，以投標單所填之第一人為代

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六）外國法人應加填在臺灣地區送達代收人。 

六、投標人應繳投標保證金及繳交方式：  

（一）投標保證金：金額按標售底價百分之十計算，無條件進位至

千位，其低於新臺幣一千元或不足一元者，以實際計算金額

計收至元。 

（二）投標保證金，限以下列票據繳交： 

      1、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

司、信用合作社、郵局、農會或漁會為發票人及付款人，

且受款人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或空白之劃線支

票或保付支票。 

      2、郵局之匯票。 

      3、投標保證金之受款人非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者，應

經所載受款人背書且票據上不得記載禁止背書轉讓。 

七、投標人應以郵遞方式，連同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用掛號函件於受

理投標期間寄達台中英才郵局第 484號信箱。逾期寄達者，由投

標人逕洽郵局辦理原件退還。 

    投標人一經投標後，不得撤標；得標後僅得以其為得標不動產之

登記名義人。 

八、投標人可於開標當時到場參觀。 

九、開標決標： 

  (一)由標售機構派員前往郵局，於開標時間前一小時，開啟信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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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投標函件並作成紀錄，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拆封，就各標號最

高標價及次高標價者進行審查，經審查有投標無效者，則按標

價高低依序遞補審查，並逐標公布所有投標人及其投標金額。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票據，二者缺其一者。 

   2、投標保證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本須知第六點規定者。 

   3、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

識、或低於標售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投標人為未成年人，其未依本須知第五點第四款規定投標

者。 

   5、投標單所填標的物、姓名，經認定無法辨識者。 

   6、投標單之格式與標售機構規定之格式不符者。 

   7、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且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或有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者。 

8、投標人資格不符規定者。 

9、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非於受理投標期間(含提前或逾期)寄

達上開指定郵政信箱者。 

    (三)決標：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

高標價者為次得標人。 

        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

標人及次得標人，次高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十、投標保證金於開標後，除最高標價者外，其餘未得標人之投標保

證金票據，應持憑交寄投標單函件之郵局掛號執據及與投標單

所蓋相同之印章，無息領回。或由未得標人或其受託人(應附身

分證明文件)出具委託書(所蓋印章與投標單相同)領回。 

十一、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依法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

通知繳納外，其餘均應在 114 年 3 月 30 日起至 114 年 5 月 18

日止(開標後第三十一日起至第八十日)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

區分署繳款書至指定經收之代理國庫銀行以現金或上述期日前

之即期支票一次繳清(所繳投標保證金應抵繳價款)如因故延後

開標，上述應繳價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買賣契約關係不待標售機構解除即消滅，

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依本須知規定應繳納之保證金沒收，且

不得主張對標售之不動產有任何權利： 

  （一）得標人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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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優先購買權人繳交保證金後，逾期未繳交差額價款。 

得標人未依規定期限繳款，或依本須知第十三點第一項第一款，

得標人無意購買經優先購買權人部分承購後剩餘土地、建物或承

購持分者，由標售機構通知次得標人按最高標價承購，並限期繳

款，如次得標人不願承購時，則另行依法處理。 

十二、標售不動產如有第三人主張優先購買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

第三項規定，就其實際使用範圍表示優先購買時，應於決標後

三十日內檢具保證金及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標售機構提

出申請，餘款於標售機構繳款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五十日內一

次繳清。保證金按其主張優先購買範圍占列標土地總面積比

例並乘以投標保證金計收。相關證明文件包括身分證明、使用

不動產之權利證明及使用範圍圖。 

(二) 依其他法律規定享有優先購買者，俟前項優先購買權處理完

後，由標售機構再就剩餘部分通知其他優先購買權人於通知

送達之次日起，於法令規定表示優先購買之期限內，繳交按剩

餘部分其優先購買範圍占列標土地總面積比例並乘以投標保

證金之價款，以示願意優先承購，餘款於標售機構繳款通知送

達之次日起五十日內一次繳清。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所檢附之證明文件或使用範圍經標售機構審

查無法認定或有爭議時，應於標售機構通知期限內，以得標人為

被告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得標人如對於優先購買權人主張優

先購買權之存否或範圍有爭執者，應以主張優先購買權人為被

告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審理;主張優先購買權為二人以上，

對於使用範圍有爭議者，應於標售機構通知期限內自行協議或

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或得標人提起訴訟，應將送法院審理之訴狀

影本（有法院收狀章戳）送標售機構，於判決確定後，再依判決

結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通知標售機構辦理通知繳款事宜。訴訟

期間，倘主張優先購買權人已繳清價款者，於核發標售證明前，

標售機構通知其無息領回扣除保證金之價款。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未於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或繳清價款，或未依

第二項通知期限內自行協議或循司法途徑處理者，視為放棄優

先購買權，買賣關係不待標售機構解除即消滅。 

第一項第一款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於標售機構尚未認定優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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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並通知繳交差額價款前，表示放棄優先購買權，或主張優先購

買權人經標售機構認定或法院判決確定不具優先購買權，已繳

之價款（含保證金）無息退還。 

十三、開標後，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標人得申請無息退還投標保證

金： 

（一）投標人無意購買經優先購買權人部分承購後剩餘土地、建物

或承購持分者。 

（二）標售機構無法於開標後六個月內通知繳款，且非屬可歸責於

得標人之事由者。 

（三）優先購買權人已繳交保證金主張全部優先承購，且標售機構

認定或法院判決確定具優先購買權者。 

得標人依前項第二款規定申請無息退還投標保證金時，應即註銷

優先購買權人之承購申請。 

十四、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

內，由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 

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身分如經地政機關審核或其他不可歸責

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之事由，無法取得不動產者，由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解除買賣契約，無息退還已繳之價款，

並撤銷原發給之標售證明書，標售標的物由標售機構另行處理。 

十五、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於核發標售證明書之次日起十五年

内，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如發現出售面積與實際面積不符， 

得自行負擔費用辦理複丈，並就更正後增減面積計算差額地價

無息辦理多退少補，逾期不予受理。但標售不動產繼承人已依

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按其法定應繼分領取標售價

款者，由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與繼承人自行協調處理退補差

額地價；部分繼承人尚未領取標售價款者，由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中區分署按增減面積核算價金後，依其法定應繼分發給之。 

標售土地如日後辦理重測，重測後面積縱有增減，一律互不退

補差額地價。 

第一項差額地價之計算公式為：得標金額除以公告標售面積乘

以增減面積。 

十六、標售公告，視為要約之引誘，但對出價最高之投標人，除別有

保留外，應視為要約。 

十七、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不動產時，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佈，投

標人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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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註：標售機構標售資料刊登網址為：http：//www.tfasc.com.tw/。 



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委託標售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 

標 號 第     標 

投

標

人 

姓 名  蓋章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

編號（法人統

一編號或經權

責單位核發之

許可文件字

號） 

 
聯絡電話

及住址 

電話： 

住址： 

代
理
人
（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 

姓 名 

(無代理人 

免填) 

 
代理人

蓋章 
 

代理人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代理人 

聯絡電話

及住址 

電話： 

住址： 

標 的 物 

土地：    
縣 

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房屋：    
縣 

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建號 

（門牌：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投標金額 

新 

臺 

幣 

佰億 拾億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請以中文：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書寫，如有塗改，請認章) 

承諾事項 

本人願出上開金額承購上列標的物，一切手續悉願依照標售公告及

投標須知辦理。如有代理人，則同意委託代理人辦理前揭房地標購及

繳款、領證、退款、領回保證金支票等一切事宜。 

附    件 

附保證金新臺幣                        元之票據乙紙 

發票人： 

票  號： 

領回投標保證金

票 據 簽 章 
 

備註：1、身分證統一編號欄位內所稱權責單位係指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例如：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2、投標人如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於代理人欄位註明並蓋章。 

  



 

投 標 委 託 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到場參加開

標及領回保證金支票事宜，一切手續均願依照 貴公司規定辦

理。 

 

此   致 

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 

 

 

 

 

投標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投標人如何購買「保證金支票」應留意事項 

一、如何向金融機構或郵局購買劃線支票、匯票： 

（一）依標號所列保證金之金額向銀行、合作金庫、信託投資公

司、信用合作社、農會及漁會等金融機構購買其所簽發的劃

線支票。 

（二）亦可向郵局購買郵政匯票或購買郵局開立之劃線支票。 

二、特別留意事項： 

（一）上述兩項之劃線支票或匯票，均不是個人或公司行號所簽發

的，否則係屬無效標。 

（二）上述兩項之劃線支票或匯票，如果其受款人不是「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中區分署」者，則應由原受款人在支票或匯票背面

蓋章背書；但支票或匯票票面若是已另外加註「禁止背書轉

讓」字樣者，雖然受款人已在備面蓋章背書轉讓，仍然為無

效票據，因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無法兌現，屆時將

喪失參加投標之權利。 

（三）尤其向郵局購買之郵政匯票，其票面上已印上「禁止背書轉

讓」字樣，故受款人不得為私人或公司行號，應填列「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三、建議： 

請各投標人直接向銀行、合作金庫、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

郵局、農會及漁會等金融機構購買其所簽發的「劃線支票」（未得

標者，可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用印發還）或「郵政匯

票」，且受款人請填列「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將可避免作

業錯誤，喪失投標資格及權利。 

 



寄件人：           緘 

 

 

          ４ ０ ３ ５ ８ 

          台中英才郵局第 484號信箱 

         
         (請依各批次投標須知所載之指定郵政信箱號碼自行填載) 

投標單請 

提前辦理 

批次：113年度第 403批 

填寄投標封注意事項： 

一、請用掛號函件於 114年 2月 13

日起至 114年 2月 27日開啟信箱前

寄達。 

二、請勿直接寄送本公司。 

三、請詳細註明投標人現址及姓名。 

四、請依各批次投標須知所載之指定郵

政信箱號碼自行填載，並確實核對。 

(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